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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6-011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对下属全资孙公司石河子市新仁电池铝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天足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对象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山铝业”“公司”或“本公司”）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

下简称“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铝有限”）享有的 15 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乌

鲁木齐分行”）对天铝有限享有的 4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对天

铝有限享有的 3.5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宁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南宁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靖西天桂铝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天桂”）享有的 3.95 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西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靖西

支行”）对靖西天桂享有的 1.35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北京

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盈达碳素”）享有的 0.5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北京银行乌

鲁木齐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石河子市新仁电池铝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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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铝箔”）享有的 1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北京银行乌

鲁木齐分行对本公司全资孙公司新疆天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足投资”）

享有的 0.5亿元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为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对

本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辛然”）享有的 2亿元

人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2 月 2日、2025 年 12 月 18 日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和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上述决议，在 2026年度（自 2026年 1月 1日起至 2026

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

司、全资孙公司的融资和日常经营（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作、日常采购销售）所

需事项提供担保（包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新增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230亿元，担保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资产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在总担保额度内，

实际新增担保金额以各担保主体签署的担保文件记载的担保金额为准，在有效期

内不超过新增总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和不超过 70%的公司之间不得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

入合并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经营管理层根据实

际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及期限内，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2025 年 12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被担

保方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被担

保方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是否关

联担保

天铝有限 42.06% 1,024,500 1,249,500 875,000 否

靖西天桂 48.03% 636,006.1 689,006.1 397,000 否

盈达碳素 50.23% 44,495 49,495 95,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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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铝箔 90.48% 56,600 66,600 70,000 否

天足投资 86.30% 36,000 41,000 15,000 否

上海辛然 93.38% 87,550 107,550 80,000 否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560523651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陆拾叁亿零捌佰肆拾贰万壹仟零伍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2010年 9月 14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号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材

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矿石销售；选矿；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矿

物洗选加工；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砖瓦制造；砖瓦销售；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煤炭及制品销售；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持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铝

有限”）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天铝有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3,807,726.13 3,746,158.73

负债总额 1,745,098.93 1,575,590.95

净资产 2,062,627.20 2,170,567.78

营业收入 2,022,209.60 1,652,625.89

利润总额 326,236.74 234,344.42

净利润 285,791.78 201,165.02

被担保方天铝有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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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名称：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5MA5KYFWF7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壹拾捌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 2月 13日

住所：靖西市武平镇马亮村（马亮屯向北 500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矿产资源勘查；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金属矿石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

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运输

设备租赁服务；电气设备修理；金属制品修理；固体废物治理；机械设备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保温材料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土

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选矿；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天桂”）

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靖西天桂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992,606.29 1,052,378.10

负债总额 489,072.07 505,410.87

净资产 503,534.22 546,967.24

营业收入 764,211.06 607,071.43

利润总额 209,847.56 51,325.18

净利润 178,343.02 43,626.40

被担保方靖西天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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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名称：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098616427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 4月 29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 66号

经营范围：碳素及碳素制品、炉料制品、保温材料的生产与销售，装卸及搬

运服务，电解铝、氧化铝及其它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达碳

素”）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盈达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62,849.19 163,801.44

负债总额 104,663.44 82,270.47

净资产 58,185.75 81,530.97

营业收入 115,731.53 108,229.91

利润总额 17,859.68 27,570.52

净利润 15,259.69 23,345.22

被担保方盈达碳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石河子市新仁电池铝箔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MABT0MED9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2年 7月 25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 1-1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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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金属材料销

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石河子市新仁电池铝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石河子铝箔”）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石河子新仁铝箔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33,443.89 197,909.80

负债总额 113,870.43 179,062.94

净资产 19,573.46 18,846.86

营业收入 49,736.48 154,559.26

利润总额 -801.77 -968.80

净利润 -442.81 -726.60

被担保方石河子铝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新疆天足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068838571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 6月 14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号 20207

经营范围：向农林牧业、生产制造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建筑业、

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新疆天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足投资”）

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天足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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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98,272.91 106,439.59

负债总额 84,311.24 91,854.45

净资产 13,961.68 14,585.14

营业收入 4,997.84 13,933.13

利润总额 -841.39 800.74

净利润 -632.62 600.44

被担保方天足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公司名称：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N2D5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懿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13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360号 2702C室

经营范围：金属制品、矿产品、建材、石油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机电产品的销售，从事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

服务，供应链管理，仓储（除危险化学品），第三方物流服务，各类广告的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上海辛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辛然”）

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上海辛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295,535.53 301,668.62

负债总额 274,659.03 281,691.46

净资产 20,876.50 19,977.15

营业收入 213,441.71 242,125.05

利润总额 -1,248.67 -8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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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518.95 -899.35

被担保方上海辛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公司与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

要内容：

1、被担保方：天铝有限。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壹拾伍亿元整（¥1,500,000,000.00）。

4、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

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

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

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

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

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

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

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

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根据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

要内容：

1、被担保方：天铝有限。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肆亿元整（¥400,000,000.00）。

4、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

保证人在此同意并确认，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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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在

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

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

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根据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

其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天铝有限。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整（¥350,000,000.00）。

4、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

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

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

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

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四）根据公司与浙商银行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

容：

1、被担保方：靖西天桂。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叁亿玖仟伍佰万元整（¥395,000,000.00）。

4、保证期间：（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2）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

到期之日起三年。（4）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

保兑义务垫款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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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

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

期之日起三年。

（五）根据公司与农业银行靖西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

容：

1、被担保方：靖西天桂。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135,000,000.00）。

4、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问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

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商业

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

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

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

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问

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六）根据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

其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盈达碳素。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

4、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

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

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

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

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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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根据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3），

其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石河子铝箔。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00）。

4、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

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

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

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

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八）根据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4），

其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天足投资。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

4、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

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

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

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

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九）根据公司与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

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辛然。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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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经保证

人同意对延长借款期限后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

用证和银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4）银行/商业

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5）若发生法律、

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

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6）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7）保证期

间，债权人依法将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谨此同意在原保证的范围内继

续承担保证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公司为天铝有限、靖西天桂、盈达碳素、石河子铝箔、天足投资、上海辛然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其融资业务的正常开展，天铝有限、靖西天桂、盈达

碳素、石河子铝箔、天足投资、上海辛然资产优良，具备较为充足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孙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公司

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本公司具有充分掌握

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天铝有限、靖西天桂、盈达碳素、石河子铝箔、天足投资、上海辛然未就上

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

26号）和《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238.9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9.04%，其

中，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238.9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89.0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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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为 0 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为

31.2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63%。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3、公司与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

6、公司与浙商银行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7、公司与农业银行靖西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8、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

9、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3）；

10、公司与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4）；

11、公司与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24日


